附件1
报价单

	项目名称
	魏文路(天宝路～前进路)道路绿化提升改造项目设计单位比选

	申请人
	[bookmark: _GoBack]

	申请人资质
	

	项目负责人（职务）
	

	项目工作内容
	

	报价
	*****  元（含税）




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
评标标准
一、资格审查
评审小组对申请人资格进行检查。确定符合资格的申请人不少于3家后对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，少于三家则本次评标过程无效。
二、评审
（一）评审方法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。总分为 100 分。
（二）评分办法
	分值构成
(总分100分)
	企业报价： 30 分
[bookmark: OLE_LINK1]服务方案： 30 分
企业业绩： 20 分
管理机构： 20 分

	评审项
	评标标准

	企业报价
（0-30分）
	1. 收费超过22.27万元为无效报价；
2.所有参与的比选申请人最低的有效报价为基准报价；
3.报价得分=（基准报价/报价）×30分。

	服务方案
（0-30分）
	1.阐述针对本项目的设计方案（0-6分）；
2.阐述质量保障措施（0-6分）；
3.重难点分析：包括项目重难点、项目后期变更处理方式及时间承诺，配合施工时的措施分析（0-6分）；
4.保密措施及档案管理制度（0-6分）；
5.服务承诺：保证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及项目部成员常驻项目驻地的人数不低于3人，积极配合采购人工作。无此项承诺的不得分。（0-6分）。

	企业业绩
（0-20分）
	自2022年1月1日以来，投标人具有类似项目业绩的，每项得5分，最高得20分。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，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。

	管理机构
（0-20分）
	1.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（园林专业）得10分。
2.除项目负责人外，其他人员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（园林相关专业），每配备一个人员得2分，最高得8分。注册类的造价专业人员一人，得2分，（以上人员需提供社会保险等证明材料及证书复印件）


（三）推荐中标候选人
评审小组根据综合评分情况，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1名中标候选人。








附件3：
廉洁自律承诺书

致:       公司
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确保经济活动的廉洁性、合法性和透明度，防止任何形式的不正当交易及腐败行为，我单位作为投标人，郑重承诺如下:
1.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招投标、市场竞争的相关法律法规，不使用不正当手段妨碍、排挤相关投标单位或串通投标。
2.不以任何形式(包括但不限于现金、礼品、有价证券回扣、佣金、提供旅游、娱乐活动等)向招标人员、评标专家或其他利害关系方进行贿赂或给予不正当利益。
3.不进行任何可能影响招标公平、公正的活动或尝试干预评标过程。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愿意接受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投标资格、中标无效、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等，给招标单位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
单位名称(盖章)
日期:
1

